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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封建制度三大类型的形成

尹 元 超

价
在 7一 9世纪

,

当封建似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步入盛期时
,

并立于亚欧非洲先进农耕地区

的唐帝国
、

法兰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
,

各自的具体社会经济
、

政治
、

文化体制很不相同
,

标

志着封建制度实际上存在三大主要类型
。

这就是
,

在唐代中国
,

主要流行封建地主制 ; 在法

兰克帝国
,

最终确立封建领主制 , 在阿拉伯帝国
,

则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居主导地位
。

那么
,

在这三大封建强国
,

怎么会分别形成不同类型的封建制度呢 ?

一般认为
,

封建制度是在奴隶制度崩溃的基础上产生的
。

唐帝国
、

法兰克帝国和阿拉伯

帝国统治的基本地 区
,

在公元前后几个世纪
,

曾分别属于奴隶制汉帝国
、

罗马帝国与萨珊波

斯的版图
。

在这三大奴隶制国家
,

乃至同乙国家的不同地区
,

社会经济结构就已各具特点
。

在汉帝国统治下的中国
,

部分奴隶来自外族战俘
、

奴隶市场和奴产子
,

但大多数奴隶直

接来自本族拘为刑徒与贫而卖身的自由小生产者
。

将自由人及其亲属沦为奴脾
,

是汉代惩罚

罪犯的主要手段之一
, 哪汉律

,

罪人妻子没为奴婶
,

魏面
”
①

。

如汉景帝平定吴楚七王叛乱以

后
,

将叛乱者家属全部沦为奴脾 ; 王莽令
“

敢盗铸钱及偏行布货
,

伍人知不发举
,

皆没入为官

奴蝉
” , “

关东大饥…… 民犯铸钱
,

伍人相坐
,

没入为官奴脾
,

其男子槛车
,

儿女子步
,

以铁

锁琅当其颈
,

传诣锤官以十万数
”
②

。

自由小生产者贫困负债 而 卖身为奴脾的现象亦较为常

见
。

如汉初
, “

凡米石五千
,

人相食
,

死者过半
。

高祖乃令民得卖子
,

就食蜀汉
” 。 “

当具有者
,

半贾而卖
; 亡者

,

取倍称之息
。

于是有卖田宅
、

翻子孙 以 偿 责 者矣
”

③
。

奴隶主要来 自本族自由小生产者
,

使奴隶数量的增加与自由小生产者处境的恶化密切联

系在一起
,

从而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秩序的安定
。

因此
,

汉朝当局一则允许一定

数量的奴隶合法存在
,

另则又限制奴隶数量的进一步扩展 , 一方面将自由民沦为奴隶
,

另一

方面又使奴隶复为自由民
。

如汉高祖一时
“

令民得卖子
” ,

一时又令
“

民以饥饿自卖为人 奴 埠

者
,

皆免为庶人
”

④ , 汉文帝免官奴脾为庶人 ; 汉武帝赦因吴楚七王叛乱而缘坐的奴蟀 为 庶

人 , 汉哀帝诏 50 岁以上的官奴蟀为庶人
,

并限定私人拥有的奴娜数量
,

规定
“

诸侯王奴脾二百

人
,

列侯公主百人
,

关内侯吏民三十人
”
⑥

。

所 以
,

汉代中国奴隶在总人 口中所占比重较小
。

同时
,

汉代中国的奴隶又主要使用于家庭仆役和工矿业生产
。

如汉初 卓 王 孙
“

用 铁 冶

富……富至憧千人
” , “

程郑二 `…亦冶铸…… 富垮卓氏
” ,

也有憧数百人 , 刁间以
“

莱黯奴……

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
”

⑧ , “

张安世……夫人自妨绩
,

家憧七百人
,

皆有手技
,

内治产业
,

累

积纤徽
,

是以俄殖其货
,

富于大将军光
”

⑦
。

憧 即奴脾
。

官府的刑徒奴隶更是如此
, “

今汉家



铸钱及诸铁官
,

皆置吏卒徒
,

攻山取铜铁
,

一岁功
,

十万人以
.

上
”

⑧
。

而在农业生产中
,

’

则除

官府使用较多奴隶在边僻地区从事屯垦外
,

一般很少使用奴隶
。

在这种情况下
,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土地买卖的活跃
,

农业中的封建关系得以比较嵌
利地滋长起来

。

汉代后期
,

各地崛起的士族豪强
,

不断扩大地产
,

将贫困破产的自由小农变

成部曲佃客
,

成为封建地主
。

当他们的代表人物相继建立曹魏
、

蜀汉和孙吴等割据政权后
,

-

他们的经济政治实力进一步膨胀
,

终于变为整个社会的支配力量
。

与此同时
,

很多在汉代官

府工矿和电垦业中劳作的奴隶与刑徒
,

则随着权朝政权的衰亡而获得解脱
。

到 4 世纪初
,

一

当

晋室南迁
,

匈奴和鲜卑等游牧部族大举入主中原地区时
,

这些地区的封建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

罗马帝国西部地 区 (后来的西罗马帝国 )的社会状况与汉代中国却颇有不向公萝马帝国是

在罗马城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城邦长期保留着原始民主的浓厚残余
,
通过平民与贵族的

:

斗争
,

早在公元前 32 6年颁布的波提利阿法案
,

就已规定债务人只 以其财产而不以其人
一

身 对

债权人作抵押
,

从而基本上废除了罗乌自由民内部的债务奴隶制
。

此后
,

尽管并未杜绝罗
一

乌

公民沦为奴隶的现象
,

但奴隶的主要来源不再是罗马公民贫困破产
,

而是对外战争和奴隶市

场
。

正因为如此
,

罗马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
,

对外战争频繁
,

、

人口买卖活跃
,

奴隶数量也随

之急剧增加
。

据估计
,

帝国腹地意大利
,

公元前 1 世纪
,

总人 口 6 00 万
,

其中奴隶占200 万 ,

或自由民 45 。万
,

奴隶 3 00 万⑨
。

奴隶不仅被广泛使用于工商业
,

而且在农业中获得最大规模

的使用
,

遍布各地的农庄
、

牧场和种植园等
,

皆主要依靠奴隶劳动
,

以致公 元 前 2 世 纪 凡

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和公元前 1 世纪斯巴达克起义的积极参加者
,

大都是农业奴隶
。

奴隶和作

坊
、

店铺
、

土地
、

役畜一样
,

是主人的主要财产
,

可以被出卖或出租
。

奴隶还被主人安排从

事其他许多活动
,

除充当一般家庭仆役外
,

还作为主人的代理人去办事
,

进行文化艺术创作
,

乃至充任行省总督和皇帝的行政办事人员L ` 因此
,

奴隶制渗入罗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罗马公民与奴隶之间的相互转化既很困难
,

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鸿沟也就极其森严
。

一

般公民都对奴隶抱着非常蔑视的态度
,

奴隶成为小偷
、

编子与擞谎者的代名词
, 户部多马喜

剧里说
: “

如果奴隶不撒谎
,

那是怪事
,

就象天上的奇迹一样
。 ”

自由人如认为自己是在千应由

奴隶干的事
,

就会感到莫大耻辱
。

后来
,

在城市中从事手工业和充当显贵家庭仆役的奴隶
,

因为掌握了专门技艺
,

或与主人有特殊关系
,

日常生活处境有所改善
。

加之
,

还有些被释放

奴隶补充到城市平民中去
,

因而城市奴隶和城市平 民逐渐接近
,

一

往往参加平民运动
。

但是
, “

即使是生活比较优裕的城市奴隶
,

也仍然没有人身自由
。

至于农业奴隶
,

则因自由小农误以

为自己是被他们排挤出土地的
,

反而更受嫉恨
。

直到 3一 4世纪
,

尽管很多奴隶获得了彼库里
,

被释放奴隶也 日益增加
,

奴隶制度仍然受到维护
。

皇帝君士坦丁曾两次确认
,
主人将奴隶鞭

打至死
,

不负任何责任
,

因为教训恶奴是主人的权利
。

同时
,

奴隶被戴上写育生人名字和住

址的项圈
,

以便逃亡时追捕
。

并且
,

对付奴隶的这些残酷措施也被加之于隶表心
,

皇帝着士

坦丁在 33 2年的一项法令中明确规定
:

如果 :隶农打算逃亡
,

就要象奴隶那祥被戴上枷锁强迫劳

动
,

因而使隶农受到主人日益严重的人身控制
,

与被安置在小块土地上从事个体努动的奴策
地位相近

。

所 以
,

当日耳曼人各部落集团徙入时
,

’

西欧的封建关系尚处于萌芽状态
。

分别处于罗马帝国 (后来的拜占廷帝国》和萨珊王朝统治之下的埃及
、

叙利亚与波斯亏伊

拉克地区
,

奴隶社会又是另一幅情景占
,

埃及和叙利亚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后
,

奴隶制社会结构依然保留着先前的基本特点
。

在手

工业中
,

奴隶劳动与自由手工业者劳动并存
。

一则存在不少奴隶制作坊
,

有些奴隶还被主人

出租给其他作坊主 , 然而自由小手工业者也很多
,

他们组成行会
,
向国家墩纳撅税和提供旅



投
。

另则
,

即使在奴隶制作坊里
,

也还普遍存在自由人的劳动
。

较大的作坊大多由国家经营
,

在其中从事生产的
,

既有奴隶
,

又有服役的自由手工业者和佣工
。

在农业生产中
,

虽然也有

权隶制农庄
,

然而农业奴隶在整个农业人口中所 占比重很小
,

据估 计
,

在埃 及 一 般 只 占

2一 7%
。
罗马帝国在埃及继承了托勒密王朝全部土地属国王所有的传统

,

大部分土地仍在皇

室直接控制之下
,

为了保证租税收入
,

日益推行强制代耕及永佃制
,

乃至将土地分给农村居

民占有
,

致使自由小农反而增多
,

村社制度长期存在
。

叙利亚的情况与埃及相仿
,

如安条克

居民大多也是自由小手工业者和小商
,

耕种其郊区土地的主要是自由小农和佣工@
。

因此
,

3世纪 以后
,

罗马帝国奴隶制出现危机
,

埃及和叙利亚的社会经济
,

尤其是农业生产还有某

些发展
,

能以大量粮食供应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等城市
。

同时
,

封建庇护制也较快发展起来
,

致使帝国当局 3肠一 534 年间主要针对这些地区
,

先后发布六 个 禁 止 庇 护 制 的法案L
。

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和伊拉克
,

亦还存在奴隶制度
。

很多手工作坊由国家经营
,

在其

中从事生产的大多是被征调服役的自由小手工业者
,

也有奴隶
。

一些神庙和贵族的农庄继续

使用奴隶劳动
,

但数量并不很大
。

大部分土地亦控制在国家手里
,

农业生产者的绝大多数仍

是农村公社的自由农民
,

他们向国家提供狱税摇役
,

并充当普通战士
。

在村社农民加深分化

的基础上
,

出现了一个称为德赫干的新兴阶层
,

他们补充军事贵族行列
,

又从国王手里获得

封地
,

成为中小封建主 ; 贫困的村社成员则日益租种别人土地
,

陷入封建依附地位
。 6世纪

中期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推行军事封土制
,

更加速了这种封建关系的成长过程
。

因此
, 了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

叙利亚
、

波斯和伊拉克时
,

这些地区的封建制度

正在形成之中
。

4一了世纸
,

_

鲜卑拓准部
、

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等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游牧或半游牧

部族
,

分别入主亚欧非洲古代先进农耕地区
,

对于封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确立
,

给予

有力推动⑧
。

然而
,

这些部族当时的主要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状况
,

亦不尽相同
。

4一 5世纪大举迁入中国中原地区建立北魏政权
,

并最终基本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鲜卑拓

眼部
,

在同时期捅入中国内地的诸游牧部族中
,

乃至在鲜卑人诸部落集团中
,

都是较后进者
。

鲜卑人汉初尚处在原始社会盛期
,

射猎为业
,

游徙不定
,

遇事刻木纪契
。

汉末曾形成以檀石

槐为首的鲜卑部落联盟
,

散布在中国北部边境广大沙漠草原地带
。 1 81 年植石槐去世

,

这个部

落联盟瓦解
,

由鲜卑人与匈奴人敲合而成的拓跟部开始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
。 3 世纪中叶

,

拓跋部在拓暇力徽率领下迁至定襄盛乐一带时
,

逐渐由以射猎为主转为以游牧为主
,

才从母

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舍⑧
,

初步形成以拓跋部为主体的部落联盟
。

此后
,

他们从西

晋手里取得经能地区
,
与中原汉族的联系空前加强

,

所受汉族封建文明影响 日益强烈
,

原始

社会才加速解体
。

部分牲畜成为私有财产
,

人们开始
“

分别公私旧畜
” ,

并将战俘沦为奴隶
。

因为拓暇部是在曹魏西晋时期中原地区初步形成的封建制度的强烈影响下
,

加速实现由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
,

所以
, 4 世纪末期正式建立北魏政权时

,

尽管拓跋部还主要从

事游牧
,

但他们的汉化程度 已经较深
,

原始社会虽急剧解体
,

军事民主制时期社会关系却未

得到充分发展
。

首先
,

由于 日益和汉人杂居
,

氏族部落组织渐趋松弛
,

但并未形 成 农 村 公

社
。

其次
,

虽已开始出现从军战士与其他成丁分离之势
,

但尚未产生享有广泛社会特权的亲

兵阶层
,

军事力橄的核心主要由军事统帅亲近部落的一般男性成员组成
,

他们尚 不 同 于 亲

1 0 0



兵
。

最后
,

内部社会分化也不严重
,

虽然氏族部落首领正在转化为拥有较多牲畜
、

奴隶和其

他动产的贵族
,

但普通氏族成员绝少分化
,

奴隶几乎全部来自被征服部落或地区
,

拓跋部氏
`

族成员因贫困负债而沦为奴隶者极其罕见
。

对西欧确立封建制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法兰克人
,

也是 日耳曼人诸部落集团中较后进的

~ 支
。

但是
,

法兰克人在大举徙入西歌时 , 原始社会解体程度较之入主中国中原地区时的鲜

卑拓跋部深刻得多
,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社会关系业已充分展开
。

公元前后
,

他们即开始半游

收半农耕生活
。 3世纪中叶

,

当罗马人在自己著作里正式提到他们时
,

他们已经定居于莱茵

河下游地区
,

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

与此 同时
,

社会关系也已发生巨大变化
。

一则是
“

按 村 落

和城镇推选出那些出身于本族中头等的
,

也就是最高贵的家族的披着长发的国王
”
L

,

即军事

首领
,

表明地域联系的重要性已在血缘联系之上
。

在村落里
,

各父系家庭之间往往还保有血

缘亲属关系
,

但并不完全排斥外来户 , 而且外来户既被接纳
,

就享有同等权利
。

同一村落的

居民共伺 占有附近耕地
、

草地
、

森林和池沼等
,

通常将耕地分配给各户较稳定地使用
,

产品

归各户所有
,

因而氏族公社代之 以农村公社
。

另则是尽管在发生重大武装冲突时
,

仍召集普

通自由法兰克成年男子参战
,

但作为法兰克人军事力量核心的已是脱离生产劳动
,

享有某些

社会特权的亲兵
,

他们作为新贵族而开始与旧的氏族贵族合流 0 。
最后是一切自由法兰克人

虽然还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
,

然而富裕程度却 已出现差别
,

尽管这种财产差别一般尚不悬殊
。

同时
,

法兰克人象其他 日耳曼人一样
,

已经开始拥有奴隶
,

贵族拥有的牲畜和奴 隶 更 多 一

些
。

奴隶分两类
: 一类是可能来自奴仆后裔的家庭奴隶

,

他们与主人一起长大和受教育
,

以

没有人身自由区别于自由人
,

无权携带武器和参加民众会议 , 第二类是生产奴隶
,

耕种一定

的地段
,

向主人缴纳粮食
、

牲畜和衣服等作为代役租0
,

处境与西罗马帝国的隶农相近
,

他

们除来自战俘外
,

也有自卖为奴的同族人
。

对外扩张前夕的阿拉伯人又有所不同
。

他们一直主要从事游牧
, 6一 7世纪之交

,

原始社

会虽趋解体
,

开始将战俘沦为奴隶
,

但氏族部落仍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
氏族部落由各家长制

家族组成
,

有些显要家族开始拥有较多动产
,。

由于经常游动
,

土地远未被私人占有
.

,

连部落

本身也只是在一定时期排他性地使用某些牧场和水源
。

在有些部落
,

甚至羊群和骆驼也还是

集体财产
。

部落首领仍由选举产生
,

还没有强制性权力
,

主要发挥诱导和仲裁作用
。

部落之

间
,

尚无稳定隶属关系
。

个别控制麦加等城镇的部落
,
经济力量较强

,

内部分化比较剧烈
,

但也尚未 出现尖锐阶级对抗
,

形成城邦国家
。

部落成员大多从事转运贸易
,
或从事与之有关

的劳务
,

土地私有与人身隶属关系亦未产生
。

这些部落对其他阿拉伯人有较大影响
,

然而彼

此间一般还是平等相待的
。

所 以
,

当时阿拉伯人内部的贫富分化不如法兰克人广泛和严重
,

还保留着更多原始社会盛期的遗风
。

以致早期伊斯兰教也具有较浓厚的原始色彩
,

宗教信条

与社会现实直接沟通
,

能有力地维系阿拉伯人的内部团结
,

使之在尔后的对外扩张中成为一

支空前强大的攻击力盘
,

并将较原始的民主
·

、

平等和土地公有等社会关系带往被征服地区
。

三

从总体看
,

唐代 中国
、

法兰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制度
,

都是由先进农耕地区奴隶

社会崩债时期社会关系
,

与游收半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社会关系长期格互作用最终确

立起来的
。

但是
,

汉代中国
、

罗马帝国西部地区以及罗马帝国东部地区和萨珊波斯奴隶制社

会结构各有特点
,

鲜卑拓服部
、

法兰克人与阿拉伯人分别入主这些地区时原拍社会解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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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尽相同
,

两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具体进程不可能完全一样
。

因此
,

唐代中国
、

法兰克

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最终确立的封建制度
,

也便采取了不同的具体形式
,

形成三大类型
。

由于早在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国腹地以前
,

中国中原等农拼地区的封建制度
,

得以在汉代

奴隶社会内部顺利滋长起来
,

到三国西晋时期业已初步形成
,

所 以
,

中国腹地在从奴隶社会

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
,

既未受到猛烈的奴隶制危机冲击
,

又未受到落后部族的严重侵

扰
,

社会经济发展虽有起伙
,

但波动幅度并不很大
,

在经济
、

政治和文化体制等方面
,

封建

社会对奴隶社会的继承性很强
。

尤其是战国秦汉 以来土地私有和实卖钓传统
,

反而随着封建

关系的成长有所发扬
。

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

主要是通过土地买卖兼并形成的
。

购进土地
,

依

然是封建主扩大地产的基本途径
。

如
,

即使颇有权势的晋憨怀太子
,

也是
“

广买田业
,

多畜私

财
” L

。

因此
,

三国西晋时期中国腹地初步形成的封建制度
,

便己采取封建地主制的形式
。

只

是各地士族门阀
, 还凭借自己在严重分裂割据局面中膨胀起来的私人政治军事势力

,

不时侵

占自由小农和原属国有的土地
,

迫使自由小农乃至中小地主受其苞荫
,

使社会中下层的土地

傲有权受到损害
,

土地的自由买卖受到千扰
,

自耕小农加速失去土地
,

租佃农民日益受到严

童人身控制
,

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

农民起义成为威胁三国和西晋政权巩固的主要问题
。

而以士族门阀为基本支柱的西晋
,

虽然企图对过激的土地兼并加以限制
,

却又只是推行 占田

课田制
,

并未实际授予无地少地农民以土地
,

因而也便未能有效地抑制士族门阀侵凌
,

缓和

壮会矛盾
,

为封建地主制的进一步展开扫除障碍
。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是鲜卑拓跋部
。

拓跋部入主中原地区之初
,

自身尚以游牧为主
,

社

会分化仍未充分展开
,

面对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和比较复杂的阶级关系
,

只有加速

汉化
,

继续推行西晋的基本政策
。 :

对拓跋部本身
, “

离散诸部
,

分土定居
,

不听迁徙
。

其君长

大人
,

皆同编户
”

L
。

对汉人士族门阀
, “

留心慰纳
,

诸士大夫诣军门者
,

无少长
,

皆引入赐

见
,

存问周悉
,

人得自尽
,

苟有微能
,

一

咸蒙叙用
”

@
,

并实行宗主督护制
。

致北魏前期
,

中原

地区在其统治下
,

社会结构仍未发生重大变化
, “

魏初不立三长
,

故民多荫附
。

荫附者 皆无

官役
。

豪强征敛
,

倍于公斌
”
@

。

在这种情况下
,

北魏政权也就面临同样尖锐的社会矛盾
,

仍然主要受到下层劳动群众反

抗斗争的威胁犷 仁间里空虚
,

民多流散
” ; “

农不垦殖
,

田亩多荒
” , “

盔贼公行
,

劫夺不息
” 。

连不少鲜卑人
, 因 日益沦为封建依附者

,

也参加了起义
。

有鉴于此
, 5 世纪北魏基本统一中

国北方地区后
,

只得进行全面改革
。

其中最重要的是推行均田制
,

通过实际授予一定数量的

土地
,

对无地少地农民进行扶植
,

使之成为自耕小农
。

均田制是北魏以建国初期在鲜卑人 内

部土地私有制尚不发达七阶级分化 尚不严重情况下
,

曾对拓跋部众实行的
“

分土定居
”

和对内

任新民实行的
“

计 口受田
”

为基础
,

参照西晋占田课田制拟订出来的
。

因此
,

`

与北魏对峙但面

临同样社会矛盾的南朝诸代
,

`

未能推行类似政策
。

因为北魏授予农民的主要是无主荒地
,

既

未触动封建地主的私有土地
,
又未绝对禁止土地买卖

,

所以均田制的推行
,

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原地区前此形成的封建地主制社会结构
。

但均田制 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力役制

的推行
,

通过扶植起一个人数较多的自耕小农阶层
,

促成许多佃客部曲摆脱士族门阀的控制

而变为国家编户
,

却终于使士族门阀阶层趋于衰落
,

从而为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创造了更宽松

的环境
。

在此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庶族地主
,

日益构成封建地主阶级的基本部分
。

他们通过土

地自由买卖扩大地产
,

未能享有世袭政治特权
,

因而也便较少直接控制租佃农民 的 人 身 自

由
。

致使中国北方社会经济铁得较快发展
,

最终成为统一全中国的基地
,

而随后建立的隋朝

与唐朝
,

亦继续推行均田制
,

;

直到唐代中叶封建地主制开始充分展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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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在唐代中国流行的封建地主制
,

主要是在汉代中国内地奴隶社会脚演时期社会关

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拓跋部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关系只是促成其趋于成熟
。

一

在西欧
,

东哥特人与勃 良第人等日耳曼部落集团
,

于意大札和高卢东南部等原罗马帝国

腹地建立的国家迅速趋于灭亡不是偶然的
,

这是日耳曼人业 已充分展开的军事民主制社会关

系
,

与当地仍然盘根错节的罗马奴隶制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
。

只有在高卢北部和不
`

列颠等原罗马帝国偏远地区建立的法兰克国家与盎格鲁撤克逊王国价因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

攀克逊人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社会关系得以很快确立主导地位
,

才能长期存在
,

最终发展为强

大封建国家
,

这在法兰克国家尤其突出
。

法兰克人入主以后
,

高卢北部迅即基本法兰克化
,

_

社会关系几乎全面回复到原始的野蛮状态`
,

一是农村公社成为社会基层组织
,

普通法兰克人
与土著居 民大多生活在农村公社里

,

且大家族日益分解为个体家庭 , 二是亲兵制关系在社会

上层广泛盛行
,

国王与其各种侍从之间本质 上都是这种关系
,
萨利克法不再提到旧的氏族部

落贵族
,

表明他们已基本融合到由亲兵等
“

国王的人拜组成的法兰克贵族中去⑧ , 三是奴隶的

数量有所增多
,

但剥削奴隶的方式仍比较缓和
。

而且在法兰克人电脚现了一个半自由的里特

阶层
,

他们一则人身依附于 自己的主人
,

可以被释放为自由人
,

在某些情况下遭到给予奴隶

的处罚 , 另则又有偿命金
,

享有缔结契约和出席法庭的权利
,

可以携带武器参加远征⑧
。

在
,

土地关系方面
,

较突出的是 日益限制群体或他人对宅地
、

园地和耕地的侵犯
,

.

如萨利克法规

定焚烧和破坏别人篱笆罚款 15 索里达 : 打开别人栅篱企图破坏其中耕地罚款 30 索里达
,

并逐

步缩小这些土地的继承者的范围
,

表明个体家庭对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日趋稳定与持久
。

私人

土地支配权的这种渐进性发展
,

也说明 自主地的最终出现
,

主要是法兰克人原始社会解体的

结果
,

而非现成地继承罗马的土地制度
。

同时
,

亲兵等亲近国王的人 日益定居于土地上
,

并

凭借国王授予的文书迁入村社区域
,

萨利克法明确禁止区司法会议成员反对他们迁入该区范

围
,

否则处 以 20 0索里达巨额罚款L
,

则是采 邑改革之滥筋
。

法兰克国家的封建领主制
,

主要就是由法兰克人这些军事民主制时期社会关系进一步演

变而来的
。

对封建领主制最终确立产生重大影响的采 邑改革
,

其基本依据即是法兰克人这种

传统社会关系
。

如
,

推行采 邑改革的查理
·

马特所属加洛林家族
,

来自最浓厚地保留着法兰

克人军事民主制传统的奥斯特拉西亚 ; 采 邑改革之主要扶植封建贵族而非贫苦农民
,

乃是基

于村社农 民的自发分化尚不猛烈
,

以致对王权的主要威胁不是农民的反抗斗争
,
而是贵族 的

离心倾向
;
采 邑改革的现实凭借是法兰克人保有的亲兵制传统

,

通过采芭分封确立的国王与

其封臣之间的关系
,

乃是军事首领与其亲兵之间关系的翻版
,

封臣只效忠于 自百的直接封主
,

就象亲兵只效忠于自己直接的军事首领一样
;
而封建领主既有采邑领有权

,

又有采 邑上的行

政管辖权
,

也更象传统的法兰克贵族
,

却与罗马大土地所有者或行政官员大相径庭
。

此外
,

封建庄园与农村公社一脉相承
,

亦很明显
。

农奴制中包含许多奴隶制因素
,

或者说奴求制因

素的直接融入农奴制中 , 而社会上则州舞不再存在纯粹的奴隶
,

因而与中国及伊斯兰世界封

建社会奴隶制作为一种残余形态相对独立地保留下来的情况不同
,

也表明农奴制主要是由法

兰克人的早期奴隶制直接演变而来的
。

诚然
,

罗马社会业已达到的较高社会生产力
、

私有制
、

隶农制和宗教文化等 ; 对法兰克

国家封建领主制的形成亦曾产生较大影响
。

然而
,

它们只是加速 了法兰克人军事民主制社会

关系演变为封建领主制的进程
。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
: “

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

搬 去的
; 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

,

而且这种组织只是柱征服之后
,

由于被

征服国家 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
”
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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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

叙利亚和波斯
、

伊拉克等地
,

在分别处于拜占廷帝国与萨珊王朝统治之下时
,

社

会经济并未出现严重衰落现象
。

被阿拉伯人所征服
,

也是在短期内实现的
,

并未造成社会经

济的很大破坏
。

所以
,

纳入阿拉伯帝国后
,

这些地区原来正在滋长的封建关系基 本 保 存下

来
。

同时
,

阿拉伯人的原始社会遗风仍然很盛
,

并且被伊斯兰教所维护
,

不可能被征服地区

原来的社会关系基本取代
。

因此
,

阿拉伯帝国初期
,

这两种社会关系旗鼓相当
。

但是
,

双方

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相通之处
,

易于彼此结合
。

例如
,

主要由麦加商业贵族组成的帝 国统治

集团
,

也很重视东西方 中介贾易和城市生活
,

因而有助于这些地区原有中介贸易和城市经济

的保存与发展
。

尤其是伊斯兰教基于阿拉伯人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宣称
“

天地万物
,

都是真

主的” @
,

与原拜占廷帝国及萨珊王朝王室在这些地 区直接控制着大部分土地的传统很 容 易

调和
,

当阿拉伯帝国将拜占廷与萨珊王室这些土地夺取过来以后
,

宣布
“
土地是安拉的财产

,

只有先知的继承者哈里发有权支配
” ,

并继续向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收取封建地租
,

便确立了

封建土地国有制的主导地位
。

在这个过程中
,

阿拉伯人既不象入主南欧的日耳曼人那样广泛

剥夺罗马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
,

招致罗马贵族的强烈不满 , 也不象北魏前期的鲜卑人那样照

旧维护汉族门阀的各种特权
,

引起鲜卑贵族的嫉恨和各族下层群众的反抗
,

同时也没有损害

阿拉伯人的传统利益
,

因而并未遇到很大阻力
。

在此基础上
,

随着大批阿拉伯人定居于被征服地区
,

日益受到当地土著贵族和农民私人

占有土地的影响
,

帝国当局将一些国有土地以
“

代领
”

或
“

租借
”

等形式
,

让与阿拉伯贵族和普

通氏族成员 占有
。

后来
,

阿拔斯王朝又进而仿效萨珊王朝成例
,

推行封土制
,

将部分国有土

地作为伊克塔广泛授予帝国担任公职和提供兵役的贵族
,

都是既继承了被征服地区传统
,

又

符合阿拉伯人自身社会关系演进逻辑的
。

因此
,

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
,

则是拜占廷

帝国及萨珊波斯传统土地制度
,

与阿拉伯人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社会关系均衡综合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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